




附件1

资金分配表
金额：万元

单位名称 合计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含临时救助）
城镇困难群众脱贫解困 提高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

精简退职老

弱残职工救

济补助标准

农村离任老

村支书、村

主任生活补

贴补助经费

居委会及三院人员工

作补贴
为老年人

办理人身

意外保险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级补助资金

小计

困难群众救

助补助（含

临时救助）

孤儿和事

实无人抚

养儿童基

本生活费

用于社工

站购买服

务资金

（2%）

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

小计

残疾孤儿和残疾

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照料护理补贴

其它城镇

困难群众

脱贫解困

居委会及

三院人员

工作补贴

三院人员

生活补贴
小计

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

老化改造
其它重点项目补助

任务数 金额 重点项目名称 金额

收入分类科目

1100202均

衡性转移支

付收入

1100202均

衡性转移

支付收入

1100202均

衡性转移

支付收入

1100248社会

保障和就业

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

收入

1100202均衡性

转移支付收入

1100202均

衡性转移

支付收入

1100248社会

保障和就业

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

收入

1100248社

会保障和就

业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

1100248
社会保障

和就业共

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

付收入

1100248

社会保
障和就

业共同

财政事

权转移

支付收

1100248

社会保
障和就

业共同

财政事

权转移

支付收

1100248社

会保障和就

业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

1100248社
会保障和

就业共同

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

收入

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

208类社会

保障和就业

支出

208类社会

保障和就

业支出

208类社会

保障和就

业支出

2081107残疾

人生活和护

理补贴

208类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08类社会

保障和就

业支出

208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08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

出

208社会

保障和就

业支出

208社会

保障和
就业支

出

2101601

老龄卫
生健康

事务

2081006养
老服务

2081006养
老服务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

“51301上

下级政府间

转移支出”

“51301上

下级政府

间转移支

出”

“51301上

下级政府

间转移支

出”

51301上下级

政府间转移

支出

“51301上下级

政府间转移支出

”

“51301上

下级政府

间转移支

出”

51301上下级

政府间转移

支出

51301上下

级政府间转

移支出

51301上

下级政府
间转移支

出

51301上

下级政
府间转

移支出

51301上

下级政
府间转

移支出

51301上下
级政府间转

移支出

51301上下
级政府间

转移支出

修水县 6829.23 6321.76 5090.77 21.6 105.39 1104 266.87 266.87 29 64 23 59 25.6 40 100 10 何市镇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项目 30

武宁县 2318.98 1994.55 1581.73 10.08 32.74 370 212.63 25.92 186.71 18 32 12 31 8.8 10 100 10

永修县 2598.67 2176.3 1787.26 20.04 37 332 281.27 18.72 262.55 52 26 22 24 7.1 10 100 10

德安县 992.49 838.6 638.86 2.52 13.22 184 96.49 1.44 95.05 7 14 9 13 6.4 8 80 8

瑞昌市 2070.38 1798.86 1328.64 21.72 27.5 421 123.32 123.32 53 28 33 12 12.2 10 100 10

都昌县 6236.37 5760.92 4647.75 45.96 96.21 971 276.65 276.65 79 46 24 19 20.8 10 100 10

湖口县 1730.14 1462.04 1170.8 12 24.24 255 108.50 108.5 64 25 13 11 6.6 40 100 10 付垅乡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 30

彭泽县 2777.75 2400.1 2084 9.96 43.14 263 257.15 257.15 22 27 12 11 9.5 39 100 10
定山镇中心敬老院消防改造项目20

万、太平关乡敬老院消防改造9万
29

庐山市 1840.98 1588.03 1323.79 12.84 27.4 224 152.25 152.25 29 14 11 13 5.7 28 80 8

白鹿镇敬老院提升改造10万、黄泥

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0万

20

柴桑区 1748.95 1488.91 1212.02 16.8 25.09 235 120.04 34.56 85.48 38 20 21 22 9 30 100 10 港口镇敬老院适老化改造项目 20

共青城市 516.62 446.83 338.31 8.52 7 93 26.19 1.44 24.75 4 4 13 3 1.6 18 80 8

甘露镇燕坊村老年人颐养之家建设

项目5万、江益镇江益村老年人颐养

之家建设项目5万

10

濂溪区 1104.87 830.36 689.43 5.16 14.27 121.5 156.21 1.44 154.77 37 6.3 57 5 13 80 8 赛阳镇汤桥村颐养之家项目 5

浔阳区 642.29 358.04 251.71 6.12 5.21 95 156.85 156.85 11 2 84.4 1 29 90 9 社会福利院设备购置项目 20

开发区 289.186 185.82 141.67 0.72 2.93 40.5 51.95 51.95 2 5.136 29.28 15 50 5
赛城湖垦殖场张家渡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示范点建设
10

八里湖新区 132.684 97.68 79.44 0.6 1.64 16 16.12 16.12 1 0.564 4.32 13 30 3 九龙新城社区养老服务建设项目 10

庐山西海风景名

胜区
69.41 63.9 49.42 0.96 1.02 12.5 2.51 2.51 2 1 10 1

市救助管理站

（市未保中心）
113.4 113.4 113.4

市儿童福利院 50.4 50.4 50.4

市社会福利院 2 2

市民政局 83.7 13.7 70
九江市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运营

服务费（两年）
70

合计 32148.5 27976.5 22529 246 464 4737.5 2305 83.52 2221.48 448 314 368 226 127 384 1300 130 254



附件2-1

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民政厅

市（县）级财政部门 各市（县）财政局 市（县）级主管部门 各市（县）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万 元）

下达资金总额 23239

其中：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23239

年度总体
目标

1.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

4.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
员。

5.规范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和困境儿童保障相关政策，使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得到更
加精准化的专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

6.引导地方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使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
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低保对象人数 应保尽保
临时救助人次 应救尽救
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率 应救尽救

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特困人员、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率

≥95%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率 ≥85%

质量指标

城乡低保标准 不低于上年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不低于上年

临时救助水平 不低于上年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的县 （市、

区）比例
>95%

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

认定准确率
不低于上年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
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收到补助资金后30
日内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费按 时发

放率
≥95%

受助人员救助情况当日录入全国救助管理信 息系

统率
≥95%

成本指标 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率 ≥95%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 有所提升

帮助查明身份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返乡情况 及时送返

为自愿前来救助站或由公安等部门护送至救 助站

的传销解救人员、打拐解救人员、家暴 受害者等

提供临时救助服务率

≥9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 进一步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政策知晓率 ≥85%

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 ≥88%



附件2-2

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民政厅

市级财政部门 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万元）

省级补助 4737.5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补助资金，使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护理困
难得到有效改善。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人数 90.2万人次

质量指标

经费足额拨付率 100%

按规定补助标准执行率 100%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及时拨付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助对象生活和护理情况 有效改善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助残疾人满意度 ≧95%



附件2-3

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城镇脱困解困专项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民政厅

市（县）级财政部门 各市（县）财政局 市（县）级主管部门 各市（县）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万 
元）

下达资金总额 2305

其中：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2305

年度总体
目标

1.规范特困供养人员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使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得到
有效保障。
2.统筹残疾人、孤儿工作，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资助符合条件的城镇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切实减少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
担。
4.资助符合条件的城镇困难群众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5.为符合条件的城镇困难群众购买防贫责任保险，降低困难群众返贫致贫风险。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镇特困供养人数 应保尽保

城镇孤儿人数 应保尽保

城镇残疾人 应保尽保

城镇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照料护理补贴发放

≥95%

质量指标

城镇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不低于上年

城镇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照料护理 不低于上年

城镇孤儿基本生活费和城镇残疾孤儿
（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照料护理
补贴

不低于上年

城镇残疾人“两项补贴” 不低于上年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门
下达城镇脱贫解困专项救助资金

收到救助资金后30
日内

城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照料护
理补贴按时发放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 有所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城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城镇扶
弱助困长效机制建设

进一步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政策知晓率 ≥90%

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 ≥90%



附件2-4

目标绩效表

项目名称 提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救济补助标准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总额： 448

其中：省级资金 448

地方资金

省级财政部门 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省民政厅

市级财政部门 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切实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针对我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减退职
老弱残职工救济标准偏低的情况，对享受原标准工资40%救济和享受定期定量救
济的精减退职老弱残职工给予基本生活救济。

年度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济精减退职老弱残职工数量 约6000人

质量指标
指标1：救助标准 不低于上年度

指标2：及时足额发放救济补助金 100%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实际支出金额控
制在预算范围内

社会效益
指标

救济服务水平 稳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1：政策知晓率 ≥95%

指标2：政策满意率度 ≥90%



附件2-5

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居委会及三院人员工作补贴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总额： 594

其中：省级资金 594

地方资金

省级财政部门 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省民政厅

市级财政部门 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补助各地用于居委会及三院人员工作补贴。

年度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居委会及三院人员

质量指标

指标1：救助标准

指标2：及时足额发放工作补贴 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指标1：政策知晓率 ≥95%

指标2：政策满意率度 ≥90%



附件2-6

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省级主
管部门

省民政厅

市（县）级
财政部门

各市（县）财政局 市（县）级主管部门
各市（县）民政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127

其中：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127

地方资金

总体目标
针对具有江西省户籍的城乡特困供养和重点优抚对象中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以
及除上述两种对象之外的7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因意外
伤害导致的身故、残疾及住院进行相应赔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覆盖面 应保尽保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购买人数 359.6万人

因意外伤害事故造成死亡 3000元/人

因意外伤害事故或甲类及按甲类管理的
乙类法定传染病导致残疾

最高22000元/人

因甲类及按甲类管理的乙类法定传染病
（如新冠肺炎）导致身故

22000元/人

因意外伤害事故住院治疗的住院补贴
80元/天，每次不超过
30天，年累计180天

质量指标
经费足额拨付率 100%

按规定补助标准执行率 100%

时效指标
保费及时拨付率 100%

保费按年度拨付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受益对象赔付情况 95%

老年人自费购买保费情况
不低于当年财政保费

总额的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政策知晓率 ≥80%

工作满意度 ≥85%



附件2-7

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级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
门

省民政厅

市（县）级
财政部门

各市（县）财政
局

市（县）级主管部门 各市（县）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3560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3560万元

地方资金

总体目标

目标1：增加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护理能力。                                             
目标2：促进居家社区机构协调发展，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
给。                                                                              
目标3：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培训一批养老护理员队伍。                           
目标4：加大民办养老机构扶持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发展。                                                                   
目标5：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造提升，促进设施提档升级。                                                                    
目标6：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增强养老机构防范风险能力。
目标7：加强养老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评定一批示范性养老机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1.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 ≥50%

2.支持新增一批民办养老机构床位 》5000张

3.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75%

4.提升城乡公办养老服务设施水平 成效显著

5.建设一批“家庭养老床位” 400张

5.支持开展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12000户

2.按时完成年度设施建设任务 1年

3.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开展培训 5天/人/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1.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持续增加

2.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持续增加

3.增加就业岗位 持续增加

4.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持续增加

可持续影响指标

1.建立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纳入省委、省政府高质量发展考评；将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纳入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
核和乡村振兴发展考评。

持续完善

2.建立完善相关指导标准，制定加强养老服
务项目建设指导。

持续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1.养老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